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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 月 26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证券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８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上市公告书》及本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上市公告书》及本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４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

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５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６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上市公告书》及本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

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告书摘要》

／

本摘要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公司、深天马、上市公司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 指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 指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 指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光电子 指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光电子 指 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 指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 指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控股 指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１６１．ＨＫ

张江集团 指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资 指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光通信 指 上海光通信公司

成都工投 指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投 指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科投 指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

标的资产 指

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 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 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 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标的公司除深天马之外的股东，包括中航国际控股、张江集团、上海国资、

上海光通信、成都工投、成都高投、湖北科投、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

本次交易

／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深天马拟以交易对方为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标的公司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融资 指

深天马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定价基准日 指 深天马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深天马之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创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

嘉源律所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

中联资产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师

／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备考审计报告》 指

深天马

２０１３

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

专项审计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

１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２

）相关财务数据均为合并

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ＡＮＭＡ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１

，

０８０．６３４２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１

，

０８０．６３４２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航都大厦

２２

层南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７

层

法定代表人：由镭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电子信箱：

ｓｚｔｍｚｑ＠ｔｉａｎｍａ．ｃｎ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ｏｓｃｏｌ．ｃｏｍ．ｃｎ／ｗｗｗ．ｔｉａｎｍａ．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自有设备的融物租赁及不动产租赁；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从事液晶显

示器及相关的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信息技术服务；普通

货运。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深天马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上

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

交易。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

易。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批复。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

易。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证监会并购重组委有条件通过。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核准批文。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两次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

况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方式为非公

开发行。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深天马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底价为发行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２．６９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调整为

１２．５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与独

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协商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４．６０

元

／

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１２．５９

元

／

股的

１１５．９７％

。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５８

号核准的不超过

１４０

，

２３９

，

０１５

股。

（五）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交所主板。

（六）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和限售安排

本次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本次交易对方所持新增股份锁定承诺期及上

市流通时间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股） 股份锁定期 上市流通时间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９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１０

，

２７３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大连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４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９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０７

，

５３４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６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７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９３

，

８９８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９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２３

，

２８７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０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３１９

，

０６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票，亦受到上述锁定

期的约束。

（七）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配套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７６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８０

元， 扣除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

３３

，

７８０

，

９６４．５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７３１

，

８２８

，

１７７．２５

元。

四、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股权交割、过户及股份上市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连同原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８

】

１７５

号验资报

告所验证的股本人民币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

元，深天马本次增资后总股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１０

，

８０６

，

３４２

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

增股份

４３６

，

５６８

，

８４２

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前

２０

名能有效联系上的股东（不包括控股股

东）、

２０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

５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

４２

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向发

行人或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２

、投资者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过程中，共计

１０

家询价对象向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供了有效的《申购报价单》。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元

／

股） 申购金额（元）

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７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３８ １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８ １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８ １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０５ １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８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７６

，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２２０

，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大连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６ １７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８０ １７６

，

５７０

，

９２０．００

１０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６６ １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对象按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１４．６０

元，发行数量为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１

，

７６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８０

元。由于募集资金上限为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万元，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获配股数调整为

８

，

３１９

，

０６０

股，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无异议函，其余

９

家机构足额获配。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价格（元

／

股） 获配股数（股）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９０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１１０

，

２７３

３

大连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４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６０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９０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５

，

１０７

，

５３４

６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７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０９３

，

８９８

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３２８

，

７６７

９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２

，

１２３

，

２８７

１０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８

，

３１９

，

０６０

合计

－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４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

１０

名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９８１

号

３

幢

３１６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５

日

法定代表人 姜明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０３

，

７１９．４４８６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 杜庆平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

３

）大连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大连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大连市西岗区北海街

２３

号

３０４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９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法定代表人 于宗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不含专项审批）、机械设备、办公设备及耗材、建筑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投资咨询

（

４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

９－１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 张剑华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法定代表人 阮琪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６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

１

号（阳光新城别墅区

Ａ５．Ａ７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

法定代表人 白玛才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金融企业股权投资；对能源、交通、旅游、酒店、矿业、藏医药、食品、房地产、高新技术产业、

农牧业、民族手工业投资开发；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公用项目投资

（

７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法定代表人 兰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９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４

层

０４

、

０５

、

０６

、

０７

、

０８

、

１０

单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 刘益谦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１０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圳特区报业大厦第

１５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 李建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按《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的规定办理）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有效报价时间内，在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

问（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０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经核查，

１０

名参与报价的投资者全部承诺：“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包括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并承诺配合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我方进行核查。”

１０

名认购对象中以其产品参与认购的机构投资者， 还提供了该产品的最终委托人或受益人及其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注

册号、身份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投资人所属非公募（结构化）产品名称、投资人所属非公募（结构化）产品深圳证券账号

等信息，并提供了相应的产品说明书或投资说明书或资产管理合同等。经核查，最终发行对象及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及独立财

务顾问（主承销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缴款与验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主承销商向上述

１０

名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深天马

Ａ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通知

该

１０

名投资者按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大华验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０３７１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止，华创证券（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１０

家配售对象缴纳的申购深天马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

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１

，

７６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８０

元（大写：壹拾柒亿陆仟伍佰陆拾万玖仟壹佰肆拾壹圆捌角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与财务顾问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４１

号《验资报

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止，公司完成了向境内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工作，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６０

元。公司通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收到本次增加出资人民币

１

，

７３１

，

８２８

，

１７７．２５

元，其中增加股本

人民币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６１０

，

１９６

，

０４４．２５

元（已扣除律师费和申报会计师费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但不包

括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有增加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五、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

《证券持有人名册》， 深天马已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

Ａ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该等新增股份将于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５６７

，

３２６ ２８．８５％

２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６８２

，

８８３ １３．１３％

３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８１

，

０７５

，

３０４ ８．０２％

４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７７

，

８９５

，

８７７ ７．７１％

５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

，

２５１

，

３６４ ４．７７％

６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３００

，

００７ ２．８０％

７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８１

，

４６９ ２．７９％

８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７２

，

３９０ ２．６５％

９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７９

，

６４２ １．７８％

１０

上海光通信公司

１４

，

０９０

，

７３０ １．３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１

，

５６７

，

３２６ ２５．７６％

２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６８２

，

８８３ １１．７２％

３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８１

，

０７５

，

３０４ ７．１６％

４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７７

，

８９５

，

８７７ ６．８８％

５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

，

２５１

，

３６４ ４．２６％

６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３００

，

００７ ２．５０％

７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８１

，

４６９ ２．４９％

８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７２

，

３９０ ２．３７％

９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７９

，

６４２ １．５９％

１０

上海光通信公司

１４

，

０９０

，

７３０ １．２５％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３６

，

５８５

，

７１７ ４３．１９ ５５７

，

５１７

，

８５０ ４９．２６

其中：国家持股

－ － －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３６

，

５６８

，

８４２ ４３．１９ ４４８

，

８９７

，

６０９ ３９．６６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４

，

４２４

，

６５７ ２．１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内部职工股

高管锁定股

１６

，

８７５ ０．００ １６

，

８７５ ０．００

基金、产品及其他

８４

，

１７８

，

７０９ ７．４４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４

，

２２０

，

６２５ ５６．８１ ５７４

，

２２０

，

６２５ ５０．７４

合计

１

，

０１０

，

８０６

，

３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资产额和净资产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占比等数据指标均将得到

良好改善。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有益于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本公司的营运能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偿债能

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变动

公司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

１２０

，

９３２

，

１３３

股股票，发行后的股份数量达到

１

，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４７５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

每股净资产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备考）

２０１３

年度

（备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备考）

２０１３

年度

（备考）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８１ ０．１４ ０．７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７５ ５．５８ ５．１３ ４．９９

注：发行前后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计算基础均为经审计的备考数据。

（四）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生产线进一步完善， 上市公司将拥有从第

２

代到第

５

代的中小尺寸

ＴＦＴ－ＬＣＤ

全部主流生产

线。本次交易完善了上市公司的区域战略布局，形成了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

中部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以及延伸至日本和欧美的战略布局，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精确布局的上市公司初步成型。

本次重组前， 各标的公司为相互独立的经营实体， 均以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从事液晶显示器及模组产品相关业

务，各自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运营体系。上市公司参与各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决策权仍受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意愿的限制。

本次重组后，上海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将成为深天马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马将成为深天马的控股

子公司，上市公司的整体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对各标的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大幅增强。为切实发挥“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深天

马将根据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对各子公司进行合理定位和运营管控，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五）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

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六）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动。

（七）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１

、同业竞争的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公司与中航国际控股及其下属企业仍不存在同业竞

争，与中航工业、中航国际及其除厦门天马外的下属公司亦不存在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中航国际控股、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厦门天马，注

册资本

２８

亿元。 中航国际通过中航国际深圳、 中航国际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航国际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厦门天马

３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厦门天马处于建设期，发生较大亏损。

２０１３

年度，厦门天马处于产能爬坡期，仍存在亏损，不符合承诺中关

于纳入上市公司的约定。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厦门天马与上海天马续签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上海天马将继续托管厦门天马，中航工

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控股亦承诺自厦门天马正式投产后

５

年内将所控制的厦门天马股权注入深天马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该问题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为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可能与深天马发生的同业竞争事宜，中航工业、中航国际和中航

国际控股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２

、关联交易的变动

深天马已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

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严格按照上述制度对关联交易行为予以规范。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天马的关联交易比例将大规模缩减，深天马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为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中航工业、 中航国际和中航国际控股均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

（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本次交易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本次交易前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九）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中航国际控股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国际仍为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十）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

，

１３１

，

７３８

，

４７５

股，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旧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

件。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的用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占募集资金总额

的比例

１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２７

，

９３３．９２ １５．８２％

２

武汉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及

ＣＦ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６７

，

１９７．００ ３８．０６％

３

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收购项目还款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２％

４

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专业显示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６．５９％

５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标的公司运营资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６

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７２％

合计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好发展，并提高公司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与现有

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办法明确规定：为方便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对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在银行设立专用账户存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存放。公司认为募集资金

的数额较大且根据投资项目的信贷安排确有必要在一家以上银行开设专用帐户的， 在坚持同一投资项目的资金在同一专用

帐户存储原则的前提下，经董事会批准可以在一家以上银行开设专用帐户。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好发展，并提高公司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

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第五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意见

一、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深天马本次配套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配套发行的全部过程坚持了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发行过程及本次配套发行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等均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配套融资已经履行了法定的授权与批准程序。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符合本次配套融资认购邀请书的约定；为本次配套融

资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单合法、有效；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第六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５８

号）；

２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４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６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７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８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陶永泽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２１６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５５８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１５１６７１５

项目主办人 叶海钢、李锡亮

项目协办人 任新航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郭斌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签字律师 文梁娟、韦佩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签字会计师 曹翠丽、杨华、于思源、徐国应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琦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层

９３９

室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６

签字评估师 余衍飞、李爱俭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４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周四）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

３９９

号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集人：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受公司董事长张国发先生委托，按照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

副董事长黄小文先生主持。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８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

，

５２０

，

１６５

，

３３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５．８０８４％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６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６３

Ｈ

股股东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

，

４６５

，

３９１

，

６４６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

，

５９７

，

６４０

，

２３８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６７

，

７５１

，

４０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５．３３９６％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７．９１２２％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４２７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４

，

７７３

，

６８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４６８８％

上述

上述参会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在任董事

１３

名，

在任监事

６

名。副董事长黄小文先生，董事总经理赵宏舟先生，独立董事张松声先生、施欣先

生共

４

名董事出席会议；监事屠士明先生，独立监事沈康辰先生、沈重英先生共

３

名监事出席

会议；董事会秘书俞震先生出席会议。公司董事长张国发先生，董事苏敏女士、丁农先生、刘

锡汉先生、俞曾港先生、陈纪鸿先生因公出差或另有其他会议安排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

张楠女士、陈立身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因另有其他会议安排未能

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徐文荣先生、监事叶红军先生因参加培训未能出席会议，监事朱冬林

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辜忠东先生和总会计师张铭文先生列

席了会议。

公司有关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了两项议案， 有关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经逐项投

票表决，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案通过以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统计情况请见附件）：

１

、关于码头装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议案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于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

，

４９６

，

５９８

，

５００

股股份），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２

、关于向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尚浩东律师、 黄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根据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中海集运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附件：中海集运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一、议案投票结果

议案

序号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

全体股东

１

，

０９０

，

０８２

，

７４１

９４．１０８３％ ６２

，

７０２

，

０２４ ５．４１３２％ ５

，

５４３

，

０７０ ０．４７８５％

是

２

全体股东

６

，

５２０

，

０２５

，

９０７

９９．９９７９％ １１３

，

３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２６

，

１２８ ０．０００４％

是

二、

Ａ

股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议案

序

号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１ Ａ

股中小股东

２９０

，

５２８

，

４４７ ９９．９８３５％ １３

，

３００ ０．００４６％ ３４

，

６８０ ０．０１１９％

２ Ａ

股中小股东

２９０

，

５３６

，

９９９ ９９．９８６４％ １３

，

３００ ０．００４６％ ２６

，

１２８ ０．００９０％

注：“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５％

（不含）的股

东。赞成比例

＝ Ａ

股中小股东赞成票数

／

出席会议的

Ａ

股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０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因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相关规定，现再次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５．

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６．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定处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

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有关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事项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相关人员应按照上交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转融通的

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议题：

（一）审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本公司公

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如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出席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

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

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小峥 李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２

传真：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１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２８

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出席会议者所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

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

１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

（股东帐户： ，持股数量：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如未

作指示，则由受托人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总议案：

２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 明

７３８５６８

中珠投票

２ Ａ

股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７３８５６８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７３８５６８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

期的议案》

７３８５６８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数量”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中珠控股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赞

成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投赞成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赞成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

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３

、股东大会由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二〇一四年九月


